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執行委員會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s://www.hengqin.gov.cn/macao_zh_hans/zwgk/zcfg/gfxwj/content/post_3649801.html)

附錄

关于印发《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个人经营备案管理办法》的通知

合作区执委会各工作机构，省政府横琴办各处（局），各相关单位：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个人经营备案管理办法》已经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行委员会

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执行中遇到问题，请径向横琴粤澳深度合作

区商事服务局反映。

特此通知。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商事服务局 

2024 年 3 月 28 日

第 1/2024 号商事服务局规范性文件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个人经营备案管理办法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备案事项

第三章 备案规范

第四章 管理与服务

第五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制定目的

为贯彻落实《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规范个人经营备案，促进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加快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以下简称合作区）开发开放，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

展，结合合作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有经营能力的公民在合作区从事短期个人经营、符合本办法相关条件的，可以依照本办

法申请办理个人经营备案。

前款所称的公民，包括内地居民、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中的中

国公民以及台湾地区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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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实施备案原则

实施个人经营备案，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便民、高效的原则。

第四条

备案机关

合作区商事服务局（以下简称商事服务局）负责个人经营备案管理工作。

第五条

例外情形

经营者在合作区从事经营活动，下列情形不属于个人经营备案的范围，应当依法办理商

事登记并领取营业执照：

（一）以企业、企业分支机构、农民专业合作社或者农民专业合作社分支机构名义从事

经营活动；

（二）从事的经营活动依法应当以企业或者农民专业合作社形式开展。

第二章

备案事项

第六条

备案事项

个人经营备案事项包括：

（一）经营者姓名、住所和联系电话；

（二）经营范围；

（三）经营场所；

（四）经营期限。

经营者从事个人经营使用名称的，备案事项还应当包括名称。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经营者在内地有居所的，也可以备案在内

地的居所。

第七条

经营范围

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经营范围规范目录申请办理经营范围备

案。

第八条

经营场所

经营场所，是指经营者在合作区从事个人经营所在地的详细地址。

经营场所应当是具有使用功能的固定场所或者合作区允许开展经营活动的其他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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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者不得以市场主体禁设区域目录所列的场所作为相关项目的经营场所。

经营者对经营场所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第九条

经营期限

经营期限，是指经营者在合作区从事个人经营的具体期限。

单次备案的经营期限不得超过六个月。

第十条

名称

经营者从事个人经营申请使用名称的，应当参照《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企业名称

登记管理规定实施办法》及有关规定办理。

经营者从事个人经营使用名称，不得侵犯其他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的名称权。

第三章

备案规范

第十一条

申请人和委托代理

申请个人经营备案的，以经营者本人为申请人。

委托代理人申请个人经营备案的，应当提交申请人的委托书和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或者

资格证明。

第十二条

备案方式

商事服务局开发建设个人经营备案系统，实行个人经营备案全程电子化。

办理个人经营备案，申请人通过个人经营备案系统提出申请；确有需要的，也可以到商

事服务局服务窗口现场提交申请。

第十三条

实名备案

实行个人经营备案实名制。商事服务局通过实名认证系统对申请人进行在线实名验证。

因特殊原因，申请人无法通过实名认证系统核验身份信息的，可以提交经公证的自然人

身份证明文件，或者由本人持身份证明到现场办理实名认证。

商事服务局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有关部门开展合作，在澳门特别行政区设置核验身

份信息现场办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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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承诺即入

实行个人经营备案承诺即入。

申请人应当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负责，并在个人经营备案申请书中对

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做出承诺。

第十五条

备案规则

商事服务局应当对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对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予以

备案，并提供备案凭证。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商事服务局应当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

的材料。

备案申请不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商事服务局不予备案并说明理由。

第十六条

备案类型和申请材料

个人经营备案的类型包括开业备案和变更备案。

申请办理个人经营开业备案，应当提交个人经营备案申请书和申请人身份证明。

申请办理个人经营变更备案，应当提交个人经营备案申请书。

变更经营者的，还应当提交新的经营者的身份证明。

商事服务局应当制定申请材料清单和文书格式样本，通过合作区政务网站、商事服务局

服务窗口等向社会公开。

第十七条

变更备案时限要求

备案事项变动的，申请人应当自相关事项发生变动之日起十日内办理变更备案。

第十八条

经营期限的延长和届满

个人经营备案的经营期限可以延长一次，但是延长期限不得超过六个月。

经营期限届满的，个人经营备案自动失效。

第十九条

备案数量和多次备案

申请人一次只能办理一户个人经营备案。

申请人再次申请个人经营备案的，应当在上一次个人经营备案的经营期限届满六个月

后或者因变更经营者退出个人经营备案六个月后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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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管理与服务

第二十条

备案信息公示

商事服务局通过公示系统公示经营者姓名、经营范围、经营场所、经营期限。

第二十一条

与商事登记的关系

经营者在备案的经营期限内，可以申请转型为个体工商户或者企业，并依法向商事服务

局申请办理商事登记、领取营业执照。

经营者办理商事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个人经营备案自动失效。

商事服务局为经营者转型为个体工商户或者企业提供便利，经营者在办理个人经营备

案过程中已提交的材料，办理个体工商户或者企业登记时无需重复提交。

第二十二条

负面清单

经营者从事个人经营，应当符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

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的规定。合作区对市场准入和外商投资准入另有规定的，从其

规定。

第二十三条

许可经营项目

经营者从事依法须经批准或者备案的经营项目的，应当依法办理有关批准或者备案手

续。

第二十四条

税务事项

经营者应当依法办理纳税申报，履行纳税义务。

第二十五条

扶持政策

商事服务局比照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政策措施，研究制定具体措施并组织实施，为经营

者发展提供支持。

第二十六条

撤销备案

经营者从事个人经营的场所与备案的经营场所不一致的，商事服务局可以撤销个人经

营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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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条

法律责任

经营者开展经营活动违反有关法律规定的，有权机关应当按照教育和惩戒相结合、过罚

相当的原则，依法予以处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解释权

本办法由商事服务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九条

施行日期和有效期

本办法自 2024 年 4 月 12 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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